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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化学品企业停产、复产及停产期间 

主要安全措施清单（试行） 

 

为规范、指导全省危险化学品企业停产、复产及停产期间的

安全生产管理，严密管控安全风险，坚决防范各类事故的发生，

依据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《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

患排查治理导则》《山东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》《山东省化

工装置安全试车工作规范》等有关法规和标准的规定，制定主要

安全措施清单如下。 

一、成立组织机构。危险化学品企业（以下简称企业）停产、

复产及停产期间，均应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，并根据组织和人员

变化情况及时更新调整，负责统一组织实施化工装置开停车和停

产后的维护等工作。 

二、落实工作责任。企业停产、复产和停产期间的安全职责，

应当明确规定、细化分解，覆盖组织机构内部各级领导、各成员

单位、各专业、各岗位以及承包商等相关方，通过强化监督和考

核，严格工作责任落实。 

三、开展风险辨识。企业应当按照相关标准规定，组织所有

人员参与安全风险辨识分析，全面辨识停产、复产过程及停产期

间的安全风险，制定和落实相应的管控措施。 

四、编制化工装置开车、停车和停产期间维护的方案。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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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在安全风险辨识分析的基础上，依据有关标准规定，结合企

业实际，分别制定化工装置开车方案、停车方案以及停产期间维

护方案，明确开停车步骤和各项安全措施，经生产调度会同安全、

技术、设备管理等部门审查同意后，经企业主要负责人批准，严

格执行并将相关资料存档备查。  

五、完善操作规程。企业的操作规程应当明确化工装置开车、

正常停车和紧急停车时的操作程序，内容要包括正常操作、临时

操作、应急操作的实施步骤与安全要求，并定期评审更新，及时

审核确认适应性和有效性。 

六、制定应急处置方案。企业应当在安全评估基础上，针对

停产、复产和停产期间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特点和危害，编

制有针对性的应急处置方案，或者在企业应急预案中明确相关内

容要求，并做好相应的应急准备工作。 

七、组织安全培训教育。企业应根据本企业化工装置开车、

停车和停产期间维护运行的特点和从业人员的知识、技能水平，

制定全员培训计划，以技能培训和安全教育为重点，分级、分类、

分期、分批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工作，在开车、停车前应当

组织专项安全培训。 

八、做好全部准备工作。企业应当在化工装置开车、停车前，

依据有关标准规定，做好组织、人员、技术、安全、物资及外部

条件、产品储运以及其它有关方面的准备工作，为开车、停车和

停产以后的安全稳定奠定基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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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划定限制区域。企业应根据安全需要，在化工装置开停

车过程中划定限制区域，实施装置区域人员限制措施。除必须参

加现场指挥、联络和开停车操作的人员外，无关人员不得随意进

入限制区域，所有进出限制区域的人员必须登记，明确联系方式

和工作区域，装置现场应保持应急通道畅通。 

十、检查确认安全条件。企业要依据有关标准规定和本企业

实际，制定和落实化工装置开车、停车和停产期间的安全条件检

查确认制度，逐项分析确定工艺、设备、电气、仪表、公用工程

和应急准备等方面的安全条件，在开停车之前和之后、以及停产

维护运行期间，都要进行安全条件检查确认。 

十一、重要作业责任人签字确认。企业要对装置开停车前后

的设备调试和吹扫、清洗、置换、气密试验等重要作业，以及装

置开停车流程中的化工投料、设备运转、公用工程启动等重要步

骤，实施责任人签字确认制度，进行安全条件审核确认。 

十二、统一指挥和密切协作。化工装置开停车必须统一指挥，

严禁多头领导、越级指挥。上下工序及有关工段（如锅炉、配电

间等）必须保持密切联系、协同操作。仪表、电气、机械人员必

须和岗位操作人员密切配合，在修理机械、调整仪表、电气时，

应事先办理安全作业票（证）。 

十三、严格执行开停车方案。企业要落实开停车安全管理责

任，落实开停车步骤和各项安全措施，严格控制进退料顺序和安

全速率，现场安排专人不间断巡检，监控有无泄漏等异常现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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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开停车重要步骤实行监护操作制度。 

十四、异常工况监测预警。企业应当装备完善自动化控制系

统，对重要工艺参数进行实时监控预警；要采用在线安全监控、

自动检测或人工分析数据等手段，及时判断发生异常工况的根

源，评估可能产生的后果，制定安全处置方案，避免因处理不当

造成事故。 

十五、及时消除缺陷和隐患。企业应当针对化工装置开停车

过程中暴露出的缺陷和隐患，及时制定整改措施、限期整改消除，

为装置开停车后的稳定运行和下一次开停车创造稳定可靠的安

全生产条件。 

十六、及时清空残余物料。化工装置停车后，应当根据工艺

和设备安全需要，及时清空装置内的残余物料，妥善处置库存的

危险化学品。因紧急停车、临时停车等不能及时清空的，应当制

定落实可靠的管控和监护措施，确保装置安全。 

十七、加强停产期间安全管理。企业停产期间，应当加强值

班值守，严格监控和巡回检查，加强安全保卫，禁止无关人员进

入生产储存场所。停产期间库（罐）区存有危险化学品物料的，

要确保安全设施设备、安全附件、重点部位视频监控系统完好运

行，不得擅自停用报警、联锁系统和供电、供风、供气等公用工

程系统。长期停产企业应当进行系统的安全检查。 

十八、严格变更管理。企业停产、复产和停产期间，在工艺、

设备、仪表、电气、公用工程、备件、材料、化学品、生产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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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和人员等方面发生的所有变化，都要纳入变更管理，按照相

关标准规定，落实变更管理有关要求。 

十九、严格特殊作业管理。企业开停车过程和停产期间开展

检维修作业时，要严格执行动火、进入受限空间、动土、临时用

电、高处、断路、吊装、抽堵盲板等特殊作业标准规定，严格执

行各种设备检维修安全规程，确保检维修作业安全。 

二十、区别对待不同情况。对于常规停车，无论停车时间长

短，企业都应根据工艺设备安全需要和安全生产条件变化情况，

制定和落实开停车安全措施。对于紧急停车和间歇性化工装置的

生产，也要按照以上原则落实相应安全措施。 

 

附件：有关法规标准目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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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有关法规标准目录 

 

1.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91 号） 

2.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（应急部令第 2 号） 

3.《山东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》（山东省人民政府令

第 309 号） 

4.《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导则》（应急

〔2019〕78 号） 

5.《危险化学品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准备指南》（应急厅

〔2019〕62 号） 

6.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化工过程安全管理的指导

意见》（安监总管三〔2013〕88 号） 

7.《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标准》（安监

总管三〔2011〕93 号） 

8.《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》（GB 30871） 

9.《石油化工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》（GB 50484） 

10.《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》（GB/T 13861） 

11.《化工企业工艺安全管理实施导则》（AQ/T 3034） 

12.《化学工业建设项目试车规范》（HG 20231） 

13.《山东省化工装置安全试车工作规范》（DB37/T 1854） 

14.《化工企业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体系细则》（DB37/T 2971） 


